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框架协议书



甲方：黄河科技学院

乙方：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甲乙双方本着“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建设人才培养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达成如下协议：

一．指导思想

以培养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业）紧缺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为目标，以改革创新发展为动力，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创新校企合作机制，

构建校企联合办学新模式。

二．合作建设目标

通过甲乙双方不断深入合作，双方逐步建立校外“实习就业基地”

和校内“人才培养基地”，承担校外实践教育和社会服务培训任务；

建立订单班，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共同组建教学科研团队，促进

产教融合、培养人才新机制；在时机成熟，共建“行业学院”；共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三．合作条件

1.共建实习就业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遵循高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三大职能，甲乙双

方共同制定产教融合方案，共同建设校外实习就业基地和校内人才培

养基地，共同组织社会服务项目，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和知识技术的转



化。

2.组建教学科研团队

双方建立人才互聘制度，共同组建教学科研团队，共同参与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和社会服务。建立人才资源共享机制。共

同培养双师型教师；共同开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联合进行人才

培养。

3.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双方同意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共同建设开发

研究平台，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联合进行

科技攻关；共同建设技术服务平台，为对方及时提供技术和产品发展

的前沿动态。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双方共同的责任与义务

1.双方共同制定产教融合建设方案，对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培

养团队做出规划。

2.双方不定期召开产教融合经验交流会、座谈研讨会等，及时总

结推广产教融合教育成果，研究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工作的思路举措。

3.加强产教融合管理工作。双方共同制定产教融合教育质量、成

效考核办法，及时表彰宣传产教融合先进集体和个人，切实增强产教

融合效果。制定安全预案，加强产教融合的安全、保密、规章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和管理，确保产教融合工作安全有序。

4.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



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宣传产教融合取得的工作成效，积极推广加强产

教融合工作的新思路、新做法、新经验，积极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社会。

6.双方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产教融合模式，实现教

育教学、生产实践、科学研究的深度合作。

（二）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聘请乙方优秀技术骨干、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共同参

与有关专业建设（包括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材等方面建设）和人

才培养，指导与管理见习、实习、实验、实训、毕业设计、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等实践教育教学工作。

2.甲方聘请乙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及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承

担甲方应用性较强的教学内容的教学任务，并付给适当的酬劳。

3.甲方根据乙方工作发展的需要，优先向乙方推荐优秀毕业生。

4.甲方为乙方在职职工的继续教育、技能训练等提供培训方便。

（三）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乙方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甲方的兼职教师，共同参与有

关专业建设（包括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材等方面建设）和人才培

养方案，指导与管理见习、实习、实验、实训、毕业设计、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等实践教育教学工作。

2.乙方积极接纳甲方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活动，尽力为甲方学生

提供实习就业岗位或提供科研项目、工程设计项目、研究课题等，为

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办理所需证件，并提供相关安全保障。在许可范围

内，为甲方学生开展实践、实习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协助甲方实训实



习学生完成实习教学任务和实训实习考核。

3.乙方每年负责安排甲方学生到乙方单位开展见习、实习、实验、

实训、毕业设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实践教育教学活动，具体专

业及每批人数由双方根据需要再行商定。

4.乙方每年接受甲方学生进入公司实习，应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

及学生的思想教育、实习计划的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安全设施

配备等，同时，乙方应提供能保障学生安全的实习环境，如出现相关

事件，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费用。

5.为甲方教师的科研、企业实践锻炼提供方便,根据学生综合表现

和素质，优先聘用甲方优秀毕业生就业。

五．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1.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5年。有效期满，双方经

协商一致，可以继续延长合作期限。

2.本协议变更必须签订书面文件。在未签订书面变更协议之前，

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变更协议内容。

3.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协议难以履行时，任何一方可以终止

或者要求变更协议。但要求终止或变更协议的一方必须提前 15天书

面通知另一方，并向另一方出具有关证明。

4.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六．其它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另外一份存档。本合同经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